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消字第1號

原      告  黃宗偉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鄭文龍律師

複代理人    陳柏霖律師 

被      告  瑞士商愛爾康大藥廠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鄭豪杰 

被      告  崔峻豪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簡榮宗律師

            秦敏瑄律師

            王智灝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於民國112年11月29

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  實  及  理  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原告於民國111年8月22日將於之前某日自大

    賣場購入被告瑞士商愛爾康大藥廠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下稱被告愛爾康公司）代理進口之「全新之愛爾康全方位

    潤澤保養液」（下稱系爭保養液）拆封使用，發現系爭保養

    液顏色竟呈現藍色而非透明，原告因信賴被告愛爾康公司為

    全球知名大品牌廠商，所生產之商品品質管控應可令消費者

    放心，顏色不同應該只是換配方而改變該保養液顏色，且此

    產品之外包裝與之前所購買之保養液完全相同，又無任何警

    示標語或說明若內容物顏色不同可能係內容物變質，因此原

    告不疑有他而繼續使用系爭保養液。詎原告如往常使用方式

    ，把浸泡過該藍色保養液之隱形眼鏡一配戴於眼睛上時，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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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即感覺眼睛無比刺痛難耐，原告當下立刻將隱形眼鏡取下

    並沖水，但疼痛仍分毫未減，因此原告立即前往醫院急救。

    經醫師診斷及檢測，發現原告眼睛之右側眼角膜及結膜囊受

    腐蝕傷（下稱系爭傷害），致原告眼睛險些失明。另原告為

    上市櫃之公司董事長，若眼睛受傷，勢必會影響到其日常生

    活及公司之運作，自得依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規定，主張被

    告公司須對原告負無過失之損害賠償責任，請求被告愛爾康

    公司賠償新臺幣（下同）200萬元，另依同法第51條規定，

    主張被告愛爾康公司係因重大過失致原告受有上開損害，被

    告愛爾康公司應負3倍之懲罰性賠償金600萬元，合計共800

    萬元。又原告與被告愛爾康公司聯繫時之法定代理人為崔峻

    豪，依民法第28條及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應與被告愛爾

    康公司就原告所受損害負連帶賠償責任。為此，爰依民法第

    28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1、第195條、消費者

    保護法第7條、第51條及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訴請被告2

    人應連帶給付原告8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陳明如受有利判決，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一節，固據提出原告右側眼角膜

及結膜囊受腐蝕傷之照片、診斷證明書、愛爾康全方位潤澤

保養液之瓶身對照、異常之隱形眼鏡保養液為藍色液體、異

常愛爾康隱形眼鏡保養液之檢測報告、正常愛爾康隱形眼鏡

保養液之檢測報告、原告過去購買被告愛爾康公司所生產之

保養液之購買紀錄、原告律師函2份、被告愛爾康公司回函1

份、正常保養液經 SGS 檢測之結果、系爭保養液 SGS 檢測

結果呈現強酸、替原告向 SGS 公司聯絡之聯絡人之對話紀

錄等件影本及鄭文龍律師將本案異常保養液分裝至未印有商

標之透明玻璃瓶身以作為檢測樣品之影片為證，被告等人則

否認原告所受傷害與被告愛爾康公司所輸入之保養液產品有

關，並就原告賠償之請求，另以：被告愛爾康公司輸入自總

公司位於美國德州製造工廠所生產之保養液產品，有衛生福

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衛署醫器輸字第018270號」許可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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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工廠生產亦遵循ISO 13485及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

的生產規範要求，其中包含酸鹼度檢驗、顏色檢查等均符合

規範，始能放行出貨，該型號產品自西元2020年起全球銷售

超過14,122,452瓶，亦無其他關於保養液產品為「藍色藥

水」之投訴。原告陳稱其111年8月22日於大賣場購入全新之

系爭保養液，然未提出購買證明，又被告愛爾康公司販售之

保養液產品，全系列之外包裝與內附之使用說明書警文皆有

標示其成分與內容物，原告於起訴狀中自承所購得之系爭保

養液沒有標示成分內容物，故系爭保養液是否為被告愛爾康

公司所輸入，實有疑義。另原告所提出右側眼角膜及結膜囊

受腐蝕傷照片拍攝之日期、地點皆無法分辨對於該圖片是否

確為原告使用完系爭保養液所拍攝？所使用係否為被告愛爾

康公司輸入之保養液產品？係否導致如原告所稱受醫生診斷

之右側眼角膜及結膜囊受腐蝕傷？又原告自行送檢驗之檢體

包裝為散裝未標示製造公司、製造日期、批號、有效期限、

原產地，對比原證6有完整標示檢體之檢測報告相去甚多。

原告復自承111年8月22日使用系爭保養液而受傷卻於同年11

月14日始送檢驗，時隔三個月，與一般社會經驗法則有違。

是以，原告稱所使用「藍色、具強烈腐蝕性」之系爭保養液

是否為被告愛爾康公司所輸入，實有疑義，原告顯未就商品

欠缺安全性與致生損害間盡其舉證責任，故原告之請求洵屬

無據等語置辯。是本件所應審究者為：原告依民法第28條、

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1、第195條、消費者保護法

第7條、第51條及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訴請被告等人連帶

賠償其損害，是否有理由？

二、按「從事設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應

    確保其提供之商品或服務，無安全或衛生上之危險。商品或

    服務具有危害消費者生命、身體、健康、財產之可能者，應

    於明顯處為警告標示及緊急處理危險之方法。企業經營者違

    反前二項規定，致生損害於消費者或第三人時，應負連帶賠

    償責任，但企業經營者能證明其無過失者，法院得減輕其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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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償責任。」、「商品製造人因其商品之通常使用或消費所致

    他人之損害，負賠償責任。但其對於商品之生產、製造或加

    工、設計並無欠缺或其損害非因該項欠缺所致或於防止損害

    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限。」，消費者保護法

    第7條及民法第191條之1定有明文，復按民事訴訟法第277條

    規定：「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

    責任。」，又對於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第1項所規定「商品不

    具有衛生上或安全上之危險」即所謂危險存在之舉證，以及

    危險存在與損害發生之間具有因果關係之舉證二者，仍應由

    被害人負舉證責任。因為，在損害賠償而言，尤其是在企業

    經營者必須負起無過失責任之時，最重要的就是消費者之損

    害與企業經營者客觀歸責原因之間，必須具有相當因果關

係。綜上所述，雖然我國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採無過失責

任，已如上述，惟消費者若要向企業經營者主張損害賠償

時，仍須證明１.自己有損害之發生；２.產品或服務具有客

觀上可歸責之原因，即具有瑕疪；３.商品或服務客觀之瑕

疪與損害間具有相當之因果關係。故消費者要求廠商負起無

過失責任以前，必須證明自己受到傷害，而且傷害與廠商之

產品或服務之間有因果關係才可獲得賠償。另民法第191條

之1第1項所謂商品之通常使用或消費，應依該商品之一般用

途或正常效用，按一般交易觀念之使用方式、通常使用者或

消費者之認識及相關情狀為判斷，受害人依民法第191條之1

第1項規定請求商品製造人負賠償責任，仍應就其損害之發

生係因該商品之「通常使用」所致乙節，先負舉證責任。於

受害人證明其損害之發生與商品之通常使用具有相當因果關

係前，尚難謂其損害係因該商品之通常使用所致，而令商品

製造人就其商品負侵權行為之賠償責任（最高法院著有110

年度台上字第183號及97年度台上字第975號號判決可資參

照）。

三、本件原告所主張於配戴使用系爭保養液浸泡後之隱形眼鏡致

受有系爭傷害一節，既為被告等人所否認，揆諸前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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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自應舉證以證明。經查，原告雖

提出診斷證明書及受傷照片，惟僅能證明原告有於111年8月

22日9時2分因右側眼角膜及結膜囊受腐蝕傷至林口長庚紀念

醫院急診治療，無從推論該傷害係使用系爭保養液所造成，

至原告所提出之台美檢驗股份有限公司之檢驗中心測試報告

及SGS測試報告以證明送驗之檢體為強酸（見本院卷第29

頁、第399頁），惟原告送驗之檢體包裝為散裝而非密封之

商品，亦有台美檢驗股份有限公司112年9月13日台美字第11

20913001號函及 SGS 測試報告第1頁及第3頁可參（見本院

卷第261頁、第397頁、第401頁），尚難以證明原告送驗之

檢體為被告愛爾康公司所輸入者且為導致原告眼睛受傷之產

品，復查，被告愛爾康公司進口之系爭保養液已取得衛生福

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核發「衛署醫器輸字第018270號許可

證」，發證日期為96年5月25日、有效期限至116年5月25日

（見本院卷第115頁），且與系爭保養液相同批號（10435

號）之保養液經檢驗係透明無色，且PH值為7.99等情，均符

合檢驗標準值內，此有被告愛爾康公司之分析證明報告（Ce

rtificate Of Analysis）1紙可佐（見本院卷第117頁），

且原告前以同一事由對被告崔峻豪提出過失傷害之刑事告

訴，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下稱新北檢）檢察官偵查中發

函詢問行政院衛生福利部，除本件原告投訴之不良事件通報

外，並無其他民眾因使用被告愛爾康公司所生產同批號之全

方位潤澤保養液產品而受害之案例，有衛生福利部112年7月

18日衛授食字第1120016558號函可稽（見本院依職權調取之

新北檢檢察官112年度偵字第62707號不起訴處分書及被告提

出之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112年度上聲議字第10455號處分書

影本，本院卷第371-373頁、第319頁），衡情，若被告愛爾

康公司所生產、輸入及販售之保養液未符合當時科技水準可

期待之安全性時，使用後受傷之消費者應非僅有原告一人，

自難認定系爭保養液為被告愛爾康公司所生產、輸入及販售

者，且其過程具有瑕疵，原告復未提出係使用系爭保養液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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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系爭傷害之具體事證以供本院審認，自難認被告愛爾康公

司有違反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第1項及民法第191條之一規定

之企業經營者就其商品或服務所應負之責任甚明，是原告援

引前開規定，請求被告愛爾康公司賠償損害，尚屬無據。另

原告與被告愛爾康公司聯繫時之法定代理人即被告崔峻豪，

即無依民法第28條及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與被告愛爾康

公司就原告所受損害負連帶賠償責任之必要。

四、綜上所述，由原告所為舉證，尚不足以證明：所受系爭傷害

    係因使用被告愛爾康公司所生產、輸入及販售且其過程具有

瑕疵之保養液所造成者，自無從認定原告所主張之損害與被

告愛爾康公司之行為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另被告崔峻豪亦

無依民法第28條及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與被告愛爾康公

司就原告所受損害負連帶賠償責任之必要。從而，原告依民

法第28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1、第195條、消

費者保護法第7條、第51條及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訴請

被告2人應連帶給付原告800萬元及法定遲延利息，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

    ，應併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

    據，經本院審酌後，認對於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

    一論述，併此指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31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李昭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31　　日

                              書記官　楊佩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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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消字第1號
原      告  黃宗偉  


訴訟代理人  鄭文龍律師
複代理人    陳柏霖律師 
被      告  瑞士商愛爾康大藥廠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法定代理人  鄭豪杰  
被      告  崔峻豪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簡榮宗律師
            秦敏瑄律師
            王智灝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於民國112年11月29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  實  及  理  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原告於民國111年8月22日將於之前某日自大
    賣場購入被告瑞士商愛爾康大藥廠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下稱被告愛爾康公司）代理進口之「全新之愛爾康全方位
    潤澤保養液」（下稱系爭保養液）拆封使用，發現系爭保養
    液顏色竟呈現藍色而非透明，原告因信賴被告愛爾康公司為
    全球知名大品牌廠商，所生產之商品品質管控應可令消費者
    放心，顏色不同應該只是換配方而改變該保養液顏色，且此
    產品之外包裝與之前所購買之保養液完全相同，又無任何警
    示標語或說明若內容物顏色不同可能係內容物變質，因此原
    告不疑有他而繼續使用系爭保養液。詎原告如往常使用方式
    ，把浸泡過該藍色保養液之隱形眼鏡一配戴於眼睛上時，卻
    立即感覺眼睛無比刺痛難耐，原告當下立刻將隱形眼鏡取下
    並沖水，但疼痛仍分毫未減，因此原告立即前往醫院急救。
    經醫師診斷及檢測，發現原告眼睛之右側眼角膜及結膜囊受
    腐蝕傷（下稱系爭傷害），致原告眼睛險些失明。另原告為
    上市櫃之公司董事長，若眼睛受傷，勢必會影響到其日常生
    活及公司之運作，自得依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規定，主張被
    告公司須對原告負無過失之損害賠償責任，請求被告愛爾康
    公司賠償新臺幣（下同）200萬元，另依同法第51條規定，
    主張被告愛爾康公司係因重大過失致原告受有上開損害，被
    告愛爾康公司應負3倍之懲罰性賠償金600萬元，合計共800
    萬元。又原告與被告愛爾康公司聯繫時之法定代理人為崔峻
    豪，依民法第28條及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應與被告愛爾
    康公司就原告所受損害負連帶賠償責任。為此，爰依民法第
    28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1、第195條、消費者
    保護法第7條、第51條及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訴請被告2
    人應連帶給付原告8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陳明如受有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一節，固據提出原告右側眼角膜及結膜囊受腐蝕傷之照片、診斷證明書、愛爾康全方位潤澤保養液之瓶身對照、異常之隱形眼鏡保養液為藍色液體、異常愛爾康隱形眼鏡保養液之檢測報告、正常愛爾康隱形眼鏡保養液之檢測報告、原告過去購買被告愛爾康公司所生產之保養液之購買紀錄、原告律師函2份、被告愛爾康公司回函1份、正常保養液經 SGS 檢測之結果、系爭保養液 SGS 檢測結果呈現強酸、替原告向 SGS 公司聯絡之聯絡人之對話紀錄等件影本及鄭文龍律師將本案異常保養液分裝至未印有商標之透明玻璃瓶身以作為檢測樣品之影片為證，被告等人則否認原告所受傷害與被告愛爾康公司所輸入之保養液產品有關，並就原告賠償之請求，另以：被告愛爾康公司輸入自總公司位於美國德州製造工廠所生產之保養液產品，有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衛署醫器輸字第018270號」許可證字號，工廠生產亦遵循ISO 13485及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的生產規範要求，其中包含酸鹼度檢驗、顏色檢查等均符合規範，始能放行出貨，該型號產品自西元2020年起全球銷售超過14,122,452瓶，亦無其他關於保養液產品為「藍色藥水」之投訴。原告陳稱其111年8月22日於大賣場購入全新之系爭保養液，然未提出購買證明，又被告愛爾康公司販售之保養液產品，全系列之外包裝與內附之使用說明書警文皆有標示其成分與內容物，原告於起訴狀中自承所購得之系爭保養液沒有標示成分內容物，故系爭保養液是否為被告愛爾康公司所輸入，實有疑義。另原告所提出右側眼角膜及結膜囊受腐蝕傷照片拍攝之日期、地點皆無法分辨對於該圖片是否確為原告使用完系爭保養液所拍攝？所使用係否為被告愛爾康公司輸入之保養液產品？係否導致如原告所稱受醫生診斷之右側眼角膜及結膜囊受腐蝕傷？又原告自行送檢驗之檢體包裝為散裝未標示製造公司、製造日期、批號、有效期限、原產地，對比原證6有完整標示檢體之檢測報告相去甚多。原告復自承111年8月22日使用系爭保養液而受傷卻於同年11月14日始送檢驗，時隔三個月，與一般社會經驗法則有違。是以，原告稱所使用「藍色、具強烈腐蝕性」之系爭保養液是否為被告愛爾康公司所輸入，實有疑義，原告顯未就商品欠缺安全性與致生損害間盡其舉證責任，故原告之請求洵屬無據等語置辯。是本件所應審究者為：原告依民法第28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1、第195條、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第51條及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訴請被告等人連帶賠償其損害，是否有理由？
二、按「從事設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應
    確保其提供之商品或服務，無安全或衛生上之危險。商品或
    服務具有危害消費者生命、身體、健康、財產之可能者，應
    於明顯處為警告標示及緊急處理危險之方法。企業經營者違
    反前二項規定，致生損害於消費者或第三人時，應負連帶賠
    償責任，但企業經營者能證明其無過失者，法院得減輕其賠
    償責任。」、「商品製造人因其商品之通常使用或消費所致
    他人之損害，負賠償責任。但其對於商品之生產、製造或加
    工、設計並無欠缺或其損害非因該項欠缺所致或於防止損害
    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限。」，消費者保護法
    第7條及民法第191條之1定有明文，復按民事訴訟法第277條
    規定：「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
    責任。」，又對於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第1項所規定「商品不
    具有衛生上或安全上之危險」即所謂危險存在之舉證，以及
    危險存在與損害發生之間具有因果關係之舉證二者，仍應由
    被害人負舉證責任。因為，在損害賠償而言，尤其是在企業
    經營者必須負起無過失責任之時，最重要的就是消費者之損
    害與企業經營者客觀歸責原因之間，必須具有相當因果關係。綜上所述，雖然我國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採無過失責任，已如上述，惟消費者若要向企業經營者主張損害賠償時，仍須證明１.自己有損害之發生；２.產品或服務具有客觀上可歸責之原因，即具有瑕疪；３.商品或服務客觀之瑕疪與損害間具有相當之因果關係。故消費者要求廠商負起無過失責任以前，必須證明自己受到傷害，而且傷害與廠商之產品或服務之間有因果關係才可獲得賠償。另民法第191條之1第1項所謂商品之通常使用或消費，應依該商品之一般用途或正常效用，按一般交易觀念之使用方式、通常使用者或消費者之認識及相關情狀為判斷，受害人依民法第191條之1第1項規定請求商品製造人負賠償責任，仍應就其損害之發生係因該商品之「通常使用」所致乙節，先負舉證責任。於受害人證明其損害之發生與商品之通常使用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前，尚難謂其損害係因該商品之通常使用所致，而令商品製造人就其商品負侵權行為之賠償責任（最高法院著有110年度台上字第183號及97年度台上字第975號號判決可資參照）。
三、本件原告所主張於配戴使用系爭保養液浸泡後之隱形眼鏡致受有系爭傷害一節，既為被告等人所否認，揆諸前開說明，原告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自應舉證以證明。經查，原告雖提出診斷證明書及受傷照片，惟僅能證明原告有於111年8月22日9時2分因右側眼角膜及結膜囊受腐蝕傷至林口長庚紀念醫院急診治療，無從推論該傷害係使用系爭保養液所造成，至原告所提出之台美檢驗股份有限公司之檢驗中心測試報告及SGS測試報告以證明送驗之檢體為強酸（見本院卷第29頁、第399頁），惟原告送驗之檢體包裝為散裝而非密封之商品，亦有台美檢驗股份有限公司112年9月13日台美字第1120913001號函及 SGS 測試報告第1頁及第3頁可參（見本院卷第261頁、第397頁、第401頁），尚難以證明原告送驗之檢體為被告愛爾康公司所輸入者且為導致原告眼睛受傷之產品，復查，被告愛爾康公司進口之系爭保養液已取得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核發「衛署醫器輸字第018270號許可證」，發證日期為96年5月25日、有效期限至116年5月25日（見本院卷第115頁），且與系爭保養液相同批號（10435號）之保養液經檢驗係透明無色，且PH值為7.99等情，均符合檢驗標準值內，此有被告愛爾康公司之分析證明報告（Certificate Of Analysis）1紙可佐（見本院卷第117頁），且原告前以同一事由對被告崔峻豪提出過失傷害之刑事告訴，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下稱新北檢）檢察官偵查中發函詢問行政院衛生福利部，除本件原告投訴之不良事件通報外，並無其他民眾因使用被告愛爾康公司所生產同批號之全方位潤澤保養液產品而受害之案例，有衛生福利部112年7月18日衛授食字第1120016558號函可稽（見本院依職權調取之新北檢檢察官112年度偵字第62707號不起訴處分書及被告提出之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112年度上聲議字第10455號處分書影本，本院卷第371-373頁、第319頁），衡情，若被告愛爾康公司所生產、輸入及販售之保養液未符合當時科技水準可期待之安全性時，使用後受傷之消費者應非僅有原告一人，自難認定系爭保養液為被告愛爾康公司所生產、輸入及販售者，且其過程具有瑕疵，原告復未提出係使用系爭保養液造成系爭傷害之具體事證以供本院審認，自難認被告愛爾康公司有違反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第1項及民法第191條之一規定之企業經營者就其商品或服務所應負之責任甚明，是原告援引前開規定，請求被告愛爾康公司賠償損害，尚屬無據。另原告與被告愛爾康公司聯繫時之法定代理人即被告崔峻豪，即無依民法第28條及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與被告愛爾康公司就原告所受損害負連帶賠償責任之必要。
四、綜上所述，由原告所為舉證，尚不足以證明：所受系爭傷害
    係因使用被告愛爾康公司所生產、輸入及販售且其過程具有瑕疵之保養液所造成者，自無從認定原告所主張之損害與被告愛爾康公司之行為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另被告崔峻豪亦無依民法第28條及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與被告愛爾康公司就原告所受損害負連帶賠償責任之必要。從而，原告依民法第28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1、第195條、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第51條及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訴請被告2人應連帶給付原告800萬元及法定遲延利息，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
    ，應併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
    據，經本院審酌後，認對於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
    一論述，併此指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31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李昭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31　　日
                              書記官　楊佩宣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消字第1號
原      告  黃宗偉  

訴訟代理人  鄭文龍律師
複代理人    陳柏霖律師 
被      告  瑞士商愛爾康大藥廠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法定代理人  鄭豪杰  
被      告  崔峻豪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簡榮宗律師
            秦敏瑄律師
            王智灝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於民國112年11月29
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  實  及  理  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原告於民國111年8月22日將於之前某日自大
    賣場購入被告瑞士商愛爾康大藥廠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下稱被告愛爾康公司）代理進口之「全新之愛爾康全方位
    潤澤保養液」（下稱系爭保養液）拆封使用，發現系爭保養
    液顏色竟呈現藍色而非透明，原告因信賴被告愛爾康公司為
    全球知名大品牌廠商，所生產之商品品質管控應可令消費者
    放心，顏色不同應該只是換配方而改變該保養液顏色，且此
    產品之外包裝與之前所購買之保養液完全相同，又無任何警
    示標語或說明若內容物顏色不同可能係內容物變質，因此原
    告不疑有他而繼續使用系爭保養液。詎原告如往常使用方式
    ，把浸泡過該藍色保養液之隱形眼鏡一配戴於眼睛上時，卻
    立即感覺眼睛無比刺痛難耐，原告當下立刻將隱形眼鏡取下
    並沖水，但疼痛仍分毫未減，因此原告立即前往醫院急救。
    經醫師診斷及檢測，發現原告眼睛之右側眼角膜及結膜囊受
    腐蝕傷（下稱系爭傷害），致原告眼睛險些失明。另原告為
    上市櫃之公司董事長，若眼睛受傷，勢必會影響到其日常生
    活及公司之運作，自得依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規定，主張被
    告公司須對原告負無過失之損害賠償責任，請求被告愛爾康
    公司賠償新臺幣（下同）200萬元，另依同法第51條規定，
    主張被告愛爾康公司係因重大過失致原告受有上開損害，被
    告愛爾康公司應負3倍之懲罰性賠償金600萬元，合計共800
    萬元。又原告與被告愛爾康公司聯繫時之法定代理人為崔峻
    豪，依民法第28條及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應與被告愛爾
    康公司就原告所受損害負連帶賠償責任。為此，爰依民法第
    28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1、第195條、消費者
    保護法第7條、第51條及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訴請被告2
    人應連帶給付原告8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陳明如受有利判決，願
    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一節，固據提出原告右側眼角膜及
    結膜囊受腐蝕傷之照片、診斷證明書、愛爾康全方位潤澤保
    養液之瓶身對照、異常之隱形眼鏡保養液為藍色液體、異常
    愛爾康隱形眼鏡保養液之檢測報告、正常愛爾康隱形眼鏡保
    養液之檢測報告、原告過去購買被告愛爾康公司所生產之保
    養液之購買紀錄、原告律師函2份、被告愛爾康公司回函1份
    、正常保養液經 SGS 檢測之結果、系爭保養液 SGS 檢測結
    果呈現強酸、替原告向 SGS 公司聯絡之聯絡人之對話紀錄
    等件影本及鄭文龍律師將本案異常保養液分裝至未印有商標
    之透明玻璃瓶身以作為檢測樣品之影片為證，被告等人則否
    認原告所受傷害與被告愛爾康公司所輸入之保養液產品有關
    ，並就原告賠償之請求，另以：被告愛爾康公司輸入自總公
    司位於美國德州製造工廠所生產之保養液產品，有衛生福利
    部食品藥物管理署「衛署醫器輸字第018270號」許可證字號
    ，工廠生產亦遵循ISO 13485及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的
    生產規範要求，其中包含酸鹼度檢驗、顏色檢查等均符合規
    範，始能放行出貨，該型號產品自西元2020年起全球銷售超
    過14,122,452瓶，亦無其他關於保養液產品為「藍色藥水」
    之投訴。原告陳稱其111年8月22日於大賣場購入全新之系爭
    保養液，然未提出購買證明，又被告愛爾康公司販售之保養
    液產品，全系列之外包裝與內附之使用說明書警文皆有標示
    其成分與內容物，原告於起訴狀中自承所購得之系爭保養液
    沒有標示成分內容物，故系爭保養液是否為被告愛爾康公司
    所輸入，實有疑義。另原告所提出右側眼角膜及結膜囊受腐
    蝕傷照片拍攝之日期、地點皆無法分辨對於該圖片是否確為
    原告使用完系爭保養液所拍攝？所使用係否為被告愛爾康公
    司輸入之保養液產品？係否導致如原告所稱受醫生診斷之右
    側眼角膜及結膜囊受腐蝕傷？又原告自行送檢驗之檢體包裝
    為散裝未標示製造公司、製造日期、批號、有效期限、原產
    地，對比原證6有完整標示檢體之檢測報告相去甚多。原告
    復自承111年8月22日使用系爭保養液而受傷卻於同年11月14
    日始送檢驗，時隔三個月，與一般社會經驗法則有違。是以
    ，原告稱所使用「藍色、具強烈腐蝕性」之系爭保養液是否
    為被告愛爾康公司所輸入，實有疑義，原告顯未就商品欠缺
    安全性與致生損害間盡其舉證責任，故原告之請求洵屬無據
    等語置辯。是本件所應審究者為：原告依民法第28條、第18
    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1、第195條、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
    、第51條及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訴請被告等人連帶賠償
    其損害，是否有理由？
二、按「從事設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應
    確保其提供之商品或服務，無安全或衛生上之危險。商品或
    服務具有危害消費者生命、身體、健康、財產之可能者，應
    於明顯處為警告標示及緊急處理危險之方法。企業經營者違
    反前二項規定，致生損害於消費者或第三人時，應負連帶賠
    償責任，但企業經營者能證明其無過失者，法院得減輕其賠
    償責任。」、「商品製造人因其商品之通常使用或消費所致
    他人之損害，負賠償責任。但其對於商品之生產、製造或加
    工、設計並無欠缺或其損害非因該項欠缺所致或於防止損害
    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限。」，消費者保護法
    第7條及民法第191條之1定有明文，復按民事訴訟法第277條
    規定：「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
    責任。」，又對於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第1項所規定「商品不
    具有衛生上或安全上之危險」即所謂危險存在之舉證，以及
    危險存在與損害發生之間具有因果關係之舉證二者，仍應由
    被害人負舉證責任。因為，在損害賠償而言，尤其是在企業
    經營者必須負起無過失責任之時，最重要的就是消費者之損
    害與企業經營者客觀歸責原因之間，必須具有相當因果關係
    。綜上所述，雖然我國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採無過失責任，
    已如上述，惟消費者若要向企業經營者主張損害賠償時，仍
    須證明１.自己有損害之發生；２.產品或服務具有客觀上可歸
    責之原因，即具有瑕疪；３.商品或服務客觀之瑕疪與損害間
    具有相當之因果關係。故消費者要求廠商負起無過失責任以
    前，必須證明自己受到傷害，而且傷害與廠商之產品或服務
    之間有因果關係才可獲得賠償。另民法第191條之1第1項所
    謂商品之通常使用或消費，應依該商品之一般用途或正常效
    用，按一般交易觀念之使用方式、通常使用者或消費者之認
    識及相關情狀為判斷，受害人依民法第191條之1第1項規定
    請求商品製造人負賠償責任，仍應就其損害之發生係因該商
    品之「通常使用」所致乙節，先負舉證責任。於受害人證明
    其損害之發生與商品之通常使用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前，尚難
    謂其損害係因該商品之通常使用所致，而令商品製造人就其
    商品負侵權行為之賠償責任（最高法院著有110年度台上字
    第183號及97年度台上字第975號號判決可資參照）。
三、本件原告所主張於配戴使用系爭保養液浸泡後之隱形眼鏡致
    受有系爭傷害一節，既為被告等人所否認，揆諸前開說明，
    原告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自應舉證以證明。經查，原告雖
    提出診斷證明書及受傷照片，惟僅能證明原告有於111年8月
    22日9時2分因右側眼角膜及結膜囊受腐蝕傷至林口長庚紀念
    醫院急診治療，無從推論該傷害係使用系爭保養液所造成，
    至原告所提出之台美檢驗股份有限公司之檢驗中心測試報告
    及SGS測試報告以證明送驗之檢體為強酸（見本院卷第29頁
    、第399頁），惟原告送驗之檢體包裝為散裝而非密封之商
    品，亦有台美檢驗股份有限公司112年9月13日台美字第1120
    913001號函及 SGS 測試報告第1頁及第3頁可參（見本院卷
    第261頁、第397頁、第401頁），尚難以證明原告送驗之檢
    體為被告愛爾康公司所輸入者且為導致原告眼睛受傷之產品
    ，復查，被告愛爾康公司進口之系爭保養液已取得衛生福利
    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核發「衛署醫器輸字第018270號許可證」
    ，發證日期為96年5月25日、有效期限至116年5月25日（見
    本院卷第115頁），且與系爭保養液相同批號（10435號）之
    保養液經檢驗係透明無色，且PH值為7.99等情，均符合檢驗
    標準值內，此有被告愛爾康公司之分析證明報告（Certific
    ate Of Analysis）1紙可佐（見本院卷第117頁），且原告
    前以同一事由對被告崔峻豪提出過失傷害之刑事告訴，經臺
    灣新北地方檢察署（下稱新北檢）檢察官偵查中發函詢問行
    政院衛生福利部，除本件原告投訴之不良事件通報外，並無
    其他民眾因使用被告愛爾康公司所生產同批號之全方位潤澤
    保養液產品而受害之案例，有衛生福利部112年7月18日衛授
    食字第1120016558號函可稽（見本院依職權調取之新北檢檢
    察官112年度偵字第62707號不起訴處分書及被告提出之臺灣
    高等法院檢察署112年度上聲議字第10455號處分書影本，本
    院卷第371-373頁、第319頁），衡情，若被告愛爾康公司所
    生產、輸入及販售之保養液未符合當時科技水準可期待之安
    全性時，使用後受傷之消費者應非僅有原告一人，自難認定
    系爭保養液為被告愛爾康公司所生產、輸入及販售者，且其
    過程具有瑕疵，原告復未提出係使用系爭保養液造成系爭傷
    害之具體事證以供本院審認，自難認被告愛爾康公司有違反
    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第1項及民法第191條之一規定之企業經
    營者就其商品或服務所應負之責任甚明，是原告援引前開規
    定，請求被告愛爾康公司賠償損害，尚屬無據。另原告與被
    告愛爾康公司聯繫時之法定代理人即被告崔峻豪，即無依民
    法第28條及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與被告愛爾康公司就原
    告所受損害負連帶賠償責任之必要。
四、綜上所述，由原告所為舉證，尚不足以證明：所受系爭傷害
    係因使用被告愛爾康公司所生產、輸入及販售且其過程具有
    瑕疵之保養液所造成者，自無從認定原告所主張之損害與被
    告愛爾康公司之行為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另被告崔峻豪亦
    無依民法第28條及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與被告愛爾康公
    司就原告所受損害負連帶賠償責任之必要。從而，原告依民
    法第28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1、第195條、消
    費者保護法第7條、第51條及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訴請
    被告2人應連帶給付原告800萬元及法定遲延利息，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
    ，應併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
    據，經本院審酌後，認對於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
    一論述，併此指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31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李昭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31　　日
                              書記官　楊佩宣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消字第1號
原      告  黃宗偉  

訴訟代理人  鄭文龍律師
複代理人    陳柏霖律師 
被      告  瑞士商愛爾康大藥廠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法定代理人  鄭豪杰  
被      告  崔峻豪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簡榮宗律師
            秦敏瑄律師
            王智灝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於民國112年11月29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  實  及  理  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原告於民國111年8月22日將於之前某日自大
    賣場購入被告瑞士商愛爾康大藥廠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下稱被告愛爾康公司）代理進口之「全新之愛爾康全方位
    潤澤保養液」（下稱系爭保養液）拆封使用，發現系爭保養
    液顏色竟呈現藍色而非透明，原告因信賴被告愛爾康公司為
    全球知名大品牌廠商，所生產之商品品質管控應可令消費者
    放心，顏色不同應該只是換配方而改變該保養液顏色，且此
    產品之外包裝與之前所購買之保養液完全相同，又無任何警
    示標語或說明若內容物顏色不同可能係內容物變質，因此原
    告不疑有他而繼續使用系爭保養液。詎原告如往常使用方式
    ，把浸泡過該藍色保養液之隱形眼鏡一配戴於眼睛上時，卻
    立即感覺眼睛無比刺痛難耐，原告當下立刻將隱形眼鏡取下
    並沖水，但疼痛仍分毫未減，因此原告立即前往醫院急救。
    經醫師診斷及檢測，發現原告眼睛之右側眼角膜及結膜囊受
    腐蝕傷（下稱系爭傷害），致原告眼睛險些失明。另原告為
    上市櫃之公司董事長，若眼睛受傷，勢必會影響到其日常生
    活及公司之運作，自得依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規定，主張被
    告公司須對原告負無過失之損害賠償責任，請求被告愛爾康
    公司賠償新臺幣（下同）200萬元，另依同法第51條規定，
    主張被告愛爾康公司係因重大過失致原告受有上開損害，被
    告愛爾康公司應負3倍之懲罰性賠償金600萬元，合計共800
    萬元。又原告與被告愛爾康公司聯繫時之法定代理人為崔峻
    豪，依民法第28條及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應與被告愛爾
    康公司就原告所受損害負連帶賠償責任。為此，爰依民法第
    28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1、第195條、消費者
    保護法第7條、第51條及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訴請被告2
    人應連帶給付原告8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陳明如受有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一節，固據提出原告右側眼角膜及結膜囊受腐蝕傷之照片、診斷證明書、愛爾康全方位潤澤保養液之瓶身對照、異常之隱形眼鏡保養液為藍色液體、異常愛爾康隱形眼鏡保養液之檢測報告、正常愛爾康隱形眼鏡保養液之檢測報告、原告過去購買被告愛爾康公司所生產之保養液之購買紀錄、原告律師函2份、被告愛爾康公司回函1份、正常保養液經 SGS 檢測之結果、系爭保養液 SGS 檢測結果呈現強酸、替原告向 SGS 公司聯絡之聯絡人之對話紀錄等件影本及鄭文龍律師將本案異常保養液分裝至未印有商標之透明玻璃瓶身以作為檢測樣品之影片為證，被告等人則否認原告所受傷害與被告愛爾康公司所輸入之保養液產品有關，並就原告賠償之請求，另以：被告愛爾康公司輸入自總公司位於美國德州製造工廠所生產之保養液產品，有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衛署醫器輸字第018270號」許可證字號，工廠生產亦遵循ISO 13485及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的生產規範要求，其中包含酸鹼度檢驗、顏色檢查等均符合規範，始能放行出貨，該型號產品自西元2020年起全球銷售超過14,122,452瓶，亦無其他關於保養液產品為「藍色藥水」之投訴。原告陳稱其111年8月22日於大賣場購入全新之系爭保養液，然未提出購買證明，又被告愛爾康公司販售之保養液產品，全系列之外包裝與內附之使用說明書警文皆有標示其成分與內容物，原告於起訴狀中自承所購得之系爭保養液沒有標示成分內容物，故系爭保養液是否為被告愛爾康公司所輸入，實有疑義。另原告所提出右側眼角膜及結膜囊受腐蝕傷照片拍攝之日期、地點皆無法分辨對於該圖片是否確為原告使用完系爭保養液所拍攝？所使用係否為被告愛爾康公司輸入之保養液產品？係否導致如原告所稱受醫生診斷之右側眼角膜及結膜囊受腐蝕傷？又原告自行送檢驗之檢體包裝為散裝未標示製造公司、製造日期、批號、有效期限、原產地，對比原證6有完整標示檢體之檢測報告相去甚多。原告復自承111年8月22日使用系爭保養液而受傷卻於同年11月14日始送檢驗，時隔三個月，與一般社會經驗法則有違。是以，原告稱所使用「藍色、具強烈腐蝕性」之系爭保養液是否為被告愛爾康公司所輸入，實有疑義，原告顯未就商品欠缺安全性與致生損害間盡其舉證責任，故原告之請求洵屬無據等語置辯。是本件所應審究者為：原告依民法第28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1、第195條、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第51條及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訴請被告等人連帶賠償其損害，是否有理由？
二、按「從事設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應
    確保其提供之商品或服務，無安全或衛生上之危險。商品或
    服務具有危害消費者生命、身體、健康、財產之可能者，應
    於明顯處為警告標示及緊急處理危險之方法。企業經營者違
    反前二項規定，致生損害於消費者或第三人時，應負連帶賠
    償責任，但企業經營者能證明其無過失者，法院得減輕其賠
    償責任。」、「商品製造人因其商品之通常使用或消費所致
    他人之損害，負賠償責任。但其對於商品之生產、製造或加
    工、設計並無欠缺或其損害非因該項欠缺所致或於防止損害
    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限。」，消費者保護法
    第7條及民法第191條之1定有明文，復按民事訴訟法第277條
    規定：「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
    責任。」，又對於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第1項所規定「商品不
    具有衛生上或安全上之危險」即所謂危險存在之舉證，以及
    危險存在與損害發生之間具有因果關係之舉證二者，仍應由
    被害人負舉證責任。因為，在損害賠償而言，尤其是在企業
    經營者必須負起無過失責任之時，最重要的就是消費者之損
    害與企業經營者客觀歸責原因之間，必須具有相當因果關係。綜上所述，雖然我國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採無過失責任，已如上述，惟消費者若要向企業經營者主張損害賠償時，仍須證明１.自己有損害之發生；２.產品或服務具有客觀上可歸責之原因，即具有瑕疪；３.商品或服務客觀之瑕疪與損害間具有相當之因果關係。故消費者要求廠商負起無過失責任以前，必須證明自己受到傷害，而且傷害與廠商之產品或服務之間有因果關係才可獲得賠償。另民法第191條之1第1項所謂商品之通常使用或消費，應依該商品之一般用途或正常效用，按一般交易觀念之使用方式、通常使用者或消費者之認識及相關情狀為判斷，受害人依民法第191條之1第1項規定請求商品製造人負賠償責任，仍應就其損害之發生係因該商品之「通常使用」所致乙節，先負舉證責任。於受害人證明其損害之發生與商品之通常使用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前，尚難謂其損害係因該商品之通常使用所致，而令商品製造人就其商品負侵權行為之賠償責任（最高法院著有110年度台上字第183號及97年度台上字第975號號判決可資參照）。
三、本件原告所主張於配戴使用系爭保養液浸泡後之隱形眼鏡致受有系爭傷害一節，既為被告等人所否認，揆諸前開說明，原告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自應舉證以證明。經查，原告雖提出診斷證明書及受傷照片，惟僅能證明原告有於111年8月22日9時2分因右側眼角膜及結膜囊受腐蝕傷至林口長庚紀念醫院急診治療，無從推論該傷害係使用系爭保養液所造成，至原告所提出之台美檢驗股份有限公司之檢驗中心測試報告及SGS測試報告以證明送驗之檢體為強酸（見本院卷第29頁、第399頁），惟原告送驗之檢體包裝為散裝而非密封之商品，亦有台美檢驗股份有限公司112年9月13日台美字第1120913001號函及 SGS 測試報告第1頁及第3頁可參（見本院卷第261頁、第397頁、第401頁），尚難以證明原告送驗之檢體為被告愛爾康公司所輸入者且為導致原告眼睛受傷之產品，復查，被告愛爾康公司進口之系爭保養液已取得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核發「衛署醫器輸字第018270號許可證」，發證日期為96年5月25日、有效期限至116年5月25日（見本院卷第115頁），且與系爭保養液相同批號（10435號）之保養液經檢驗係透明無色，且PH值為7.99等情，均符合檢驗標準值內，此有被告愛爾康公司之分析證明報告（Certificate Of Analysis）1紙可佐（見本院卷第117頁），且原告前以同一事由對被告崔峻豪提出過失傷害之刑事告訴，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下稱新北檢）檢察官偵查中發函詢問行政院衛生福利部，除本件原告投訴之不良事件通報外，並無其他民眾因使用被告愛爾康公司所生產同批號之全方位潤澤保養液產品而受害之案例，有衛生福利部112年7月18日衛授食字第1120016558號函可稽（見本院依職權調取之新北檢檢察官112年度偵字第62707號不起訴處分書及被告提出之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112年度上聲議字第10455號處分書影本，本院卷第371-373頁、第319頁），衡情，若被告愛爾康公司所生產、輸入及販售之保養液未符合當時科技水準可期待之安全性時，使用後受傷之消費者應非僅有原告一人，自難認定系爭保養液為被告愛爾康公司所生產、輸入及販售者，且其過程具有瑕疵，原告復未提出係使用系爭保養液造成系爭傷害之具體事證以供本院審認，自難認被告愛爾康公司有違反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第1項及民法第191條之一規定之企業經營者就其商品或服務所應負之責任甚明，是原告援引前開規定，請求被告愛爾康公司賠償損害，尚屬無據。另原告與被告愛爾康公司聯繫時之法定代理人即被告崔峻豪，即無依民法第28條及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與被告愛爾康公司就原告所受損害負連帶賠償責任之必要。
四、綜上所述，由原告所為舉證，尚不足以證明：所受系爭傷害
    係因使用被告愛爾康公司所生產、輸入及販售且其過程具有瑕疵之保養液所造成者，自無從認定原告所主張之損害與被告愛爾康公司之行為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另被告崔峻豪亦無依民法第28條及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與被告愛爾康公司就原告所受損害負連帶賠償責任之必要。從而，原告依民法第28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1、第195條、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第51條及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訴請被告2人應連帶給付原告800萬元及法定遲延利息，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
    ，應併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
    據，經本院審酌後，認對於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
    一論述，併此指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31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李昭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31　　日
                              書記官　楊佩宣


